酒钢集团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废钢切割、装车运输服务采购技术协议

甲方：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镜铁山矿

乙方： 

一、项目概况：

在合同期限内将镜铁山矿业公司800t废旧钢铁按关于印发《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废钢采购质量标准》的通知（酒宏生运发〔2020〕221号）、《废钢铁》（GB/T4223-2017）、《酒钢集团公司内部废钢采购质量标准》要求，进行切割并装车运输至酒钢厂区润源废钢料场。

二、项目名称：酒钢集团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废钢切割、装车运输服务采购

三、项目地点：酒钢集团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

四、项目范围：

将镜铁山矿业公司800t废旧钢铁按关于印发《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废钢采购质量标准》的通知（酒宏生运发〔2020〕221号）、《废钢铁》（GB/T4223-2017）、《酒钢集团公司内部废钢采购质量标准》要求，进行切割并装车运输至酒钢厂区储运部废钢料场。

五、项目工期

2025年10月 10日至2026年9月30日。

六、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

	类型
	品名
	质量

标准
	质量扣罚标准
	验收方法
	备注

	统料

型废

钢
	由各种工业废钢、切割结构件、机械零部件、切割结构件、管材、铆焊件、管切头、钢筋螺纹、圆钢切头、板材边角

余料、钢制农具、等组成的混合料
	特级重型
	厚度：≥14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20mm，尺寸（长）≤1200mm；
	1、符合对应品名标准要求的废钢重量占比≧95%时，则整车按对应品名结算；

2、符合对应品名标准要求的废钢重量占比（<95%，≧80%）时，整车的 20%判为中小型，剩余部分判为对应品名的废钢。

3、符合对应品名标准要求的废钢重量占比<80%时，整车降级为中小型废钢。

4、不论特级重型废钢、一级重型废钢、二级重型废钢，中小型废钢，低于中小型标准要求的废钢重量占比≧30%时，整车结算按中小型废钢结算价格的 50%结算。整车低于中小型标准的废钢重量占比≧50%时，整车不予结算。
	1、验收单位安排两名人员进行验收，以目测得出相关占比，占比结论取两名验收人员

判定占比的平均数。 

2、每车测量时，上、中、下三层每层随机至少测量 4个点，废钢摊铺

时，随机测量至少12 个点。
	

	
	
	一级重型
	厚度：≥10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16mm，尺寸（长）≤1200mm；
	
	
	

	
	
	二级重型
	厚度：≥6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12mm，尺寸（长）≤1200mm；
	
	
	

	
	
	中小型
	厚度：≥3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5mm，尺寸（长）≤1200mm；
	
	
	

	整装

型废

钢
	清一色单一类型的钢板剪切料、工角槽钢剪切料、钢棒、圆钢剪切料、钢坯头、钢筋头、钢球、大型螺栓、钢爪、铁轨、火车轮、阴极板等。
	整装一级重型
	厚度：≥14mm，尺寸（长

×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20mm，尺寸（长）≤1200mm×600mm
	1、符合清一色单一类型废钢要求的占比≧95%，整车首先判为整装型废钢，若厚度和直径不满足废钢要求占比 95%时，降级为相应级别的整装料型废钢，否则整车降级为对应统料型废钢标准验收。

2、符合对应品名标准要求的占比≧95%，整车首先判为整装型废钢若直径和长度不满足要求占比≧95%时，则整车炉后钢筋切头降级为炉前钢筋切头，并且超出部分降级为相应级别的整装型废钢，炉前钢筋切头降级为相应级别的整装型废钢，否则降级为相应级别的统料型废钢
	1、验收单位安排两名人员进行验收，以目测得出相关占比，占比结论取两名验收人员判定占比的平均数。 

2、每车测量时，上、中、下三层每层随机至少测量 4个点，废钢摊铺时，随机测量至少12 个点
	

	
	
	整装二级重型
	厚度≥9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圆柱实心体直径≥14mm，尺寸（长）≤1200mm×600mm；
	
	
	

	
	
	整装三级重型
	厚度：≥5mm，尺寸（长×宽）：≤1200mm×600mm； 圆柱实心体：直径：≥8mm，尺寸（长）：≤1200mm×600mm；。
	
	
	

	
	
	钢筋头
	尺寸（长）：炉前≤ 500mm，炉后≤ 100mm 直径：≥6mm；（尺寸特殊时，合同中应予以明确）
	
	
	

	铸铁

件
	切割后的暖气

片、铸铁管道等
	铸铁件
	尺寸≤1200mm×600mm。（特殊情况，合同中予以明确）
	符合标准要求的重量占比≦95%时，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废钢扣量结算。
	
	

	破碎

料
	钢板，角铁 ，废车架子、钢管、小角钢、彩瓦、冼衣机壳、冰箱壳类、薄板料等由重型机械破碎加工后得到
	破碎一级
	堆比重 ≥1500kg/m 3
	1、堆比重达不到对应品名质量标准要求的，降级为对应等级的破碎料； 

2、破碎料中禁止混有易拉罐、镀锌铁皮、油漆桶，如有发现执行“其他要求第 4 款”
	1、体积采用测量整车所装货物的外观体积，卖方供货时应将车辆内填充满，堆平，买

方验收时测量长、宽、高最大最小点后，取其平均值计算体积。 

2、堆比重=（整车净重-扣除重量）t/外观体积(m 3）
	

	
	
	破碎二级
	堆比重≥1400kg/m 
	
	
	

	
	
	破碎三级
	堆比重 ≥800kg/m 
	
	
	

	
	
	破碎四级
	堆比重<800kg/m 3
	
	
	


三、其他质量要求 

1.乙方供货时，应在货物运送单等单据上注明货物品名，未注明时，收货方有权拒绝车辆入厂验收，由此带来的责任及损失乙方由承担。 

2.当乙方所供应废钢中含有渣土时，收货方按实际重量予以扣除； 

3.乙方所供应的废钢必须保持干燥，不得含有明显可见的水分，下雨雪时，车辆应用篷布遮挡，如有发生，收货方有权拒绝入厂验收。 

4.乙方整车所供应废钢不得有非碳素废钢、铸铁件、有色金属、橡胶制品、合金钢等，如被收货方挑拣出，收货方有权按照实际重量进行扣除，其中铸铁件按实际重量进行扣除。非碳素类废钢、有色金属、橡胶制品、易拉罐、镀锌铁皮，油漆桶等以上物质总量不得超过 20KG，超出 20KG 的按照检出实际总量的四倍予以扣除。混有以上物品给买方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的，收货方有权向卖方追回损失。 

5.乙方应对切割拆解后的机械部件、盛装或输送过具有腐蚀性、毒性等化学物质的容器、管道的内外表层附着的油污和化学物质清除干净，对达不到要求的废钢买方结算时按双倍重量予以扣除；仍有液体流出、滴漏或严重不清洁可能造成污染的予以整车退货处理。 

6.乙方所供应废钢中禁止混有以下物质，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处理，无特殊规定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1）禁止混有未经处理的密闭容器。切割处理后的密闭容器、机械部件容器（废旧灭火器、发动机、齿轮箱、变速箱、液压缸、暖气片、千斤顶等）断面开口应能直观看到内部结构。 

（2）禁止混有炸弹、炮弹等武器弹药及其他易燃易爆物质。 

（3）禁止混有有毒有害物质。废钢中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浓度超过 GB5085.3 中鉴别标准值的有害废物；废钢中浸出液中超过 GB5085.1 中鉴别标准值即 pH 值不小于 12.5 或不大于 2.0 的夹杂物；废钢中多氯联苯含量超过 GB13015 控制标准值的有害物； 

（4）禁止混有放射性物质。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禁止超过 0.46 μSv/h；α表面放射性污染水平检测值禁止超过 0.04Bq/cm2；表面放射性污染水平检测值禁止超过 0.4Bq/cm2，放射性核素比活度超过 GB16487.6 的规定。 

（5）混有禁止物质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a.密闭容器被买方挑拣出时，每单件空腔容积：＜0.1m³ 时罚款 2000 元, ≥0.1m³ 时罚款 4000 元，≥0.2m³ 时罚款 6000元，≥0.3m³ 时扣款8000元，≥0.4m³ 时罚款10000元，≥0.5m³时罚款 20000 元。 

b.炸弹、炮弹等武器弹药及其他易燃易爆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等被卖方挑拣出时，按照 10000 元/个罚款。

c.挑拣出禁止物质统一由买方报专业部门组织处理, 卖方承担所有费用。

d.因废钢中混有禁止物质给买方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的，全部由卖方承担责任与费用。 

7.成品废钢和打包块尺寸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情况下，收取150 元/吨加工费，每车具体按（实际尺寸超长重量*150 元/吨/对应料型合同单价=扣罚重量）作为结算依据。

四、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1、甲方代表可委派有关具体管理人员，承担自己部分权利和职责，并可在任何时候撤回这种委派。

2、甲方按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提供所需指令、批准、要求并履行其它约定的义务。

3、甲方有义务对乙方进行安全交底和危险源告知。

4、甲方所在安全管理部门有权利对废钢铁切割装车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进行监管，发现问题有权利叫停作业，有较大隐患的则按照乙方相关制度落实处罚。

5、乙方作业涉及两方及以上交叉作业，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和作业标准签订交叉作业协议后方可进行作业，并对交叉作业过程的安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有权利叫停作业，有较大隐患的则按照甲方相关制度落实处罚，并视情节有权解除合同，不予支付违约金。

6、乙方在切割装车运输过程中，出现影响环境保护行为时，甲方有权制止，并按相关制度对甲方落实考核，并视情节有权解除合同，不予支付违约。

7、乙方项目现场负责人不到场，甲方有权停止废钢切割装车运输作业。

8、乙方运输废钢铁车辆必须为国六或新能源车辆。

五、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乙方负责全部施工准备工作。

2、乙方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合法有效的相关证件，并在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对所属员工安全教育、技能培训、职业健康等全方面负责，对本合同内承包的作业内容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

3、乙方应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及酒钢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办法，与甲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办理开工手续并通过审批后方可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甲方或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对乙方原因造成的超标排放、环保事件或受到政府部门处罚的，由乙方承担责任和罚款，并赔偿所有损失。

5、乙方按项目需要提供切割装车运输使用的人员、车辆、工器具等的安全事宜均由乙方负责。如乙方未履行上述义务造成项目、财产和人身伤害，由乙方承担责任及所发生的费用。

6、乙方必须严格执行甲方的有关管理规定，遵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运输场地交通、运输噪音以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管理规定。

7、在切割装车运输过程中乙方委派1名项目现场负责人（与乙方有劳动合同及委托书）负责现场全部管理协调事项，合同期内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如确需更换，应至少提前7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后任继续行使合同文件约定的前任的职权，履行前任的义务。项目现场负责人不到场还得进行切割装车运输作业。

8、乙方负责做好切割装车运输场地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工作。

9、乙方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为作业人员（含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并为运输场地内装车运输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0、废钢的切割装车运输质量要求符合“关于印发《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废钢采购质量标准》的通知（酒宏生运发〔2020〕221 号）”相关规定，对装车运输的废钢质量负全责，储运部料场对上交废钢进行质量验收（以废钢验收单为准），若出现质量（危险品）扣罚由乙方承担。

六、其它

本协议一式4份，双方各持2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和合同具有同行法律效力。

委托方：酒钢集团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日期：

承修方： 

代表签字：                     日期： 


